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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柳江区行政审批局关于古岭酒厂锅炉技术改造节能减排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广西柳州市古岭酒厂：

你公司报来《古岭酒厂锅炉技术改造节能减排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收悉。经我局审核，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江区穿山工业园，利用现有厂区空余位置进行燃气锅炉建设。项目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锅炉、燃烧系统、天然气管道、配套的用电、给排水及环保处理设施等。生产设备主要包括：1台10t/h燃气锅炉、1台给水泵、1套软水系统、1台低氮燃烧器、1套锅炉控制柜等设备。项目建成后可年减少1350吨燃煤的使用。项目总投资13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10万元。

项目已取得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项目备案证明，项目代码2109-450206-07-02-310301，从环境影响角度考虑，同意你公司按照报告表所列的建设项目的地点、性质、规模、采取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及下述要求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须落实报告表提出的各项环保要求，重点抓好以下环保工作：

（一）大气污染防治措施。项目淘汰原有6t/h燃煤锅炉，替换为1台10t/h燃气锅炉，燃料为天然气，项目废气经低氮燃烧器处理后，通过一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须确保外排废气中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的排放浓度符合《锅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14）中表2新建燃气锅炉排放浓度限值标准要求。

（二）水污染防治措施。项目蒸汽冷凝水经储水罐收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锅炉排污水、软化再生废水经过沉淀池预处理后进入厂内污水处理站进行处理，最后用于厂区绿化浇灌，不外排。

（三）噪声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噪声通过选用优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噪声设备位置，基础安装减震垫和厂区自然衰减等综合降噪处置后，确保厂界噪声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限值要求。

（四）固体废物污染防治措施。做好一般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和妥善处置工作。须按《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和填埋污染控制标准》（GB18599-2020）的要求设置相关污染防治设施。生活垃圾收集后交由地方环卫部门统一清运。

（五）加强环境管理，制定并落实环境保护规章制度，落实环境风险防范措施，确保环保措施的有效落实，环保设施的正常运转以及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三、该项目建设必须严格执行环境保护设施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三同时”制度，落实各项环境保护措施。工程建成后，须按《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要求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四、建设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动的，建设单位应当重新报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

五、建设单位在接到本批复5日内，将批复文件及批准后的《报告表》（报批稿）送达柳州市柳江生态环境局，并按规定接受辖区生态环境部门的监管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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